
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）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

的有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基于独立、客观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对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开展新基建业务板

块发展》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经审核，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

是一家以智能油田和智慧城市等领域信息系统的设计、开发、建设和

运维为主营业务的软件企业，主营的智能油田和智慧城市软件产品全

部由其自主研发，拥有相关技术的全部产权。本次交易的定价基础根

据中盛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拟以所持新疆交建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对红有软件股份

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涉及新疆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

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盛华评报字【2020】第 1238号）评估定价

方式合法合规，评估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本次投资有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及盈利能力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

和战略需求。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对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

资。 

本次交易尚需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

准后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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